
李清泉先生清寒學生獎助學金辦法 
99/10/7  修訂 

第一條  為關懷並協助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家境清寒之學生，鼓勵期努力向

學及順利完成學業，特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 申請條件 : 

一、 為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在籍學生，因家境清寒致學生就學困

難者。 

二、 在本校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，操性成績 80 分以上，勞作成績 75

分以上。 

 

第三條  應繳證明文件: 

一、 申請書。 

二、 學期成績單影本。 

三、 學生本人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。 

四、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。 

五、 鄉鎮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或國稅局家庭年收入 45 萬以下證明（國稅局開 

立之最近年度全國檔全家各類所得總歸戶清單）。 

六、 其他有利申請之相關資料(如父母、法定監護人或親人領有身心障礙手冊

等) 

 

第四條  申請時間: 

於每學年第二學期 3月 1日至 3月 31 日提出申請，申請者在學校公告時間內

填寫申請表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提出申請

辦理。 

 

第五條  補助名額及方式: 

一、 每名獎學金金額新台幣壹萬元整，每年補助名額以研究所 2位、大學部 8

位為原則。  

二、 依學生所提供之證明文件，彙整送交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

學生事務委員會進行審核，通過核發每位得獎學生獎學金及獎狀。 

三、 符合條件者依下列條件依序甄選，錄取至額滿為止 

1、 家庭所得 

2、 單親家庭 

3、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領有身心障礙手冊 

4、 同一戶籍之直系親屬或兄弟姐妹領有身心障礙手冊 

5、 成績 


